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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科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陕西分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

监管局对其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关于对迈科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采取责令改正

措施的决定》。 

收到日期：2025 年 9 月 26 日 

生效日期：2025 年 9 月 15 日 

作出主体：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 

措施类别：其他（行政监管措施） 

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迈科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其他 分支机构 

违法违规事项类别： 

迈科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陕西分公司合规管理及内部

控制存在缺陷。 

二、主要内容 

（一）违法违规事实： 

公司陕西分公司个别员工向客户提供期货交易指导与建议但不符合相关

从业条件，部分无期货从业资格人员开发客户、销售投资咨询产品并领取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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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个别员工调入其他分支机构期间仍在你分公司参与考核提成或管理工

作；无期货从业资格人员通过有期货从业资格人员代发方式领取绩效奖励，年

终绩效通过个人账户二次分配；与广告公司业务合作不规范。上述问题反映你

分公司合规管理及内部控制存在缺陷，违反《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

会令第 155 号）第五十六条、《期货公司期货交易咨询业务办法（2022 年修正）》

（证监会令第 202 号）第三条、《期货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8 号）

第十条第二款、《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2022年修正）》

（证监会令第 202 号）第八条规定。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依据《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55 号）第一百零九条、《期

货公司期货交易咨询业务办法（2022 年修正）》（证监会令第 202 号）第三十一

条、《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2022 年修正）》（证监会

令第 202 号）第十八条相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决定对

公司陕西分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述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述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公司及公司陕西分公司高度重视此次事件，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督促相

关责任主体落实整改工作并按时提交整改报告。同时公司及公司陕西分公司将

认真吸取本次事件经验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公司及公司分支机构合规

管理及内部控制，完善公司合规管理体系，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对迈科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陕证监措施字[2025]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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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科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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